
 110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高
點
‧
高
上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110高點‧高上公職 ‧ 地方特考高分詳解

   1 

《統計實務》
一、 對以下各項敘述請判斷其是否正確。若該敘述完全正確，則回答完全正確。否則回答不完全

正確，並請說明該敘述不正確的部分。 

(一)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為在本國疆域（或一定地區）內，所有

本國人所經營的生產機構或單位之生產成果。（5分）

(二)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又稱生活成本指數（Cost of Living

Index, COLI），係衡量2個時點購買一固定籃子消費性商品及服務之支出金額變動。由

於該固定籃子之消費性商品及服務為衡量一般家庭購買之消費性商品及服務，因此又稱

生活成本指數。（5分）

(三)我國生產者物價指數（Product Price Index, PPI）係衡量生產者為生產商品或服務，

所投入購買的價格變化。由於PPI為衡量國內產出市場價格的變化情況，因此以國產內銷

之生產者為主要對象。（5分）

(四)綠色國民所得主要是觀察在發展經濟時，自然環境及資源耗損情況。我國綠色國民所得

帳係完全依照美國ENRAP（Environmental and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Project）

架構進行編製，目前主要內容包含自然資源存量變化與折耗、環境品質污染物排放與質

損情形、以及溫室效應、其他環境污染與污染產生之社會成本（例如空氣污染對人體健

康之損害程度等）。（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考解釋名詞，屬於挑錯形式的考題，(二)(四)是答客問的問題，上課講義都有幫學員抓

到。 

考點命中
1.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七章，趙治勳編撰， P.111。

2.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十三章，趙治勳編撰，答客問 P.155,191。

答： 
(一)不完全正確。

國內生產毛額(GDP)之定義為在本國疆域(或一定地區)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之生產成果，不論這些生產

者係本國人或外國人所經營者。

不完全正確的部份是經營者為外國人生產機構或單位之生產成果也包含在GDP內。

(二)不完全正確。

(行政院主計總處-答客問)

消費者物價指數是否為生活成本指數？

一般社會大眾常將 CPI 與生活成本混淆，根據聯合國(UN)及國際勞工組織(ILO)等共同編撰之CPI手冊，

一籃子指數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與生活成本指數(Cost of Living Index, COLI)在基本概念上並不完全

相同。CPI 係衡量 2 個時點 購買一固定籃(Fix Market Basket)消費性商品及服務之支出金額變動；而生

活成本指數則是衡量 2 個時點為維持某一給定生活水準之最小支出金額變動，兩者均在衡量 2 個時點

的總支出變動，惟前者是購買組合不變，觀察價格變化，後者是滿足程度相同下，觀察支出總值變化，

因此COLI有可能涵蓋家庭所有獲致效用的消費財，包括自政府或非營利機構免費取得的實物社會移轉，

並考慮商品間的替代效果。

(三)不完全正確。

不完全正確的部份是PPI也有包含國產外銷的部份。

(四)不完全正確。

(行政院主計總處-答客問)

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主要內容有哪些？

我國綠色國民所得帳係按聯合國之環境經濟綜合帳整合系統架構及配合國情可取得之項目進行編製，受

限於基礎資料之限制，現編主要內容包括能源資源從供給到使用之流動情形、自然資源（水資源、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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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礦產、能源礦產與土石資源）存量變化、自然資源折耗、環境排放物（空氣、水及固體廢棄物）排放

與其在環境體及經濟體間流動情形，以及環境品質質損等情形，並據以估算我國綠色GDP的規模，陳示

經濟與環境互動之關係。 

不完全正確的部份是內容沒有盡列出來。 

二、何謂國富統計？一般常聽到的國內生產毛額，也就是「國富毛額」嗎？什麼是「國民經濟會

計」？下表為臺灣104～108年度國富統計相關資料，表中非金融性資產包含那些項目？為何

表中各年度的非金融性資產的淨額均低於非金融性資產的毛額？家庭對銀行的存款或貸款金

額會包含在金融性資產淨值中嗎？（25分） 

毛額 總計 非金融性資產 金融性資產淨值 

104年底 245.08 210.12 34.96 

105年底 249.66 213.51 36.14 

106年底 252.60 215.36 37.24 

107年底 261.78 220.39 41.39 

108年底 268.02 225.82 42.21 

淨額 

104年底 199.95 164.98 34.96 

105年底 202.55 166.40 36.14 

106年底 203.89 166.66 37.24 

107年底 210.64 169.25 41.39 

108年底 214.18 171.98 42.21 

（單位：新臺幣兆元） 

試題評析 本題是考國富統計之相關內容，大部份講義都有，有些部份在補充電子檔內。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三章，趙治勳編撰， P.65,111。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三章，趙治勳編撰，補充電子資料國富統計 109 年報告。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三章，趙治勳編撰，補充電子資料國富統計常用統計。

答： 
(一)國富統計係指一國在某特定時點全體國民所擁有財富之總值，亦即全國每一個國民經濟活動部門所擁有

全部財貨，依當時幣值評估獲得之總金額

(二)(行政院主計總處-答客問)

國內生產毛額是一國境內所有生產機構或單位在一整年內從事各種生產之成果（總所得），所得除用於

消費外，則供為儲蓄，進而形成投資，成為當年資產的「增量」；而國富毛額乃是衡量某特定時點國民

財富的「總量」，前者係統計一段期間（如一季或一年）的情形，屬於「流量」的概念，後者則統計特

定時點（如某年底）前各期間之資產增量所累積的結果，是屬於「存量」的概念，若將二者結合則可完

整表達「國民經濟會計」。

(三)(行政院主計總處-答客問) 

國民所得乃一國(或一定地區)常住居民在一定期間生產之總成果。因生產結果經分配而構成所得，所得

又必用於消費與投資，故一國之國民所得可自生產面統計之，可自分配面統計之，亦可自需求面統計之，

若無統計差異結果必然相等。

若從生產、分配、需求等三面同時進行統計，並將統計結果以收支平衡帳式陳示所得之來源及其去向，

用資闡明各部門經濟活動之相互關係及其發展趨勢，便稱為國民經濟會計(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簡稱 SNA)。

(四)非金融性資產包括房屋及營建工程、運輸工具、機械設備、家庭耐久財及半耐久財、智慧財產與動植物、

土地、存貨、其他資產(動植物及無形資產，如：礦藏探勘、電腦軟體、專利權、商標權等)。

(五)資產毛額係各類資產均以其相同服務潛能之新資產重置成本計算，而資產淨額係資產毛額扣除因使用所

造成之資本消耗，因為資產一定會產生拆舊，故資產淨額必小於資產毛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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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納入。

(行政院主計總處-答客問)

我們可用以下的例子來解釋，假設某家庭向銀行辦理貸款 100萬元，所以對該家庭來說產生 100 萬元的

債務，但以銀行的角度來看，對應的放款行為則產生 100 萬元的資產，雖然家庭對銀行的存款或貸款

金額係屬於家庭部門之金融性資產負債，但國富毛額是衡量「國家」整體的財產總值，因此上述家庭的

負債（或資產）將與銀行資產（或負債）發生抵消，所以二者均不會納入整體國富毛額。

三、生命表係將特定範圍之全體人口，就其死亡因年齡而異所產生之狀況，以各種函數表示之統

計表。生命表中常用的函數包含nPx，nqx，lx，ndx等。 

(一)分別說明nPx，nqx，lx，ndx等代表的意義。（5分）

(二)何謂定常人口？並以(一)中函數說明nLx，Tx如何計算，另外在均勻死亡假設下，以(一)

中函數說明Lx如何計算。（5分）

(三)何謂平均餘命？以(一)中函數說明
0

xe 如何計算。（5分）

(四)已知以下的生命表，計算P10，2P10。（5分）

x lx dx px 

10 40 

11 0.95 

12 910 

試題評析
本題是有關生命表之符號意義、計算公式及計算題型，全部都在補充電子檔內都有提供給同

學，類似計算題 105 年普考也曾出現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三章，趙治勳編撰，補充電子資料簡易生命表電子書(108 年)。 

答： 
(一) 

n xp ：已達某年齡（ x 歲）者，其到達 x+n 歲時仍生存之機率

n xq ：x 歲者達到 x+n 歲前可能遭受死亡之機率

xl ：一定之出生人數〔通常基數( )定為 100,000 人〕，其到達某年齡（ x 歲） 時尚生存的人數

n xd ：x 歲時之生存數在達到 x+n 歲前之死亡人數

(二) 

定常人口：假設死亡秩序不變，經過一段時間其人口之年齡結構並未因此而有所變動，此種狀態之人口稱

為「定常人口」 

n xL ：為 x 歲至 x+n 歲年齡組距間之定常人口數
x n

n x t
x

L l dt
+

= ∫

xT ：為由 x 歲至所有以後各歲之定常人口總數

x t t
t xx

T l dt L
∞ ∞

=

= =∑∫

在均勻死亡(UDD)假設下， 1
1 ( )
2x x xL l l +≈ +

(三) 

平均餘命：假設一出生嬰兒遭受到某一時期之每一年齡組所經驗之死亡風險後，他們所能存活的預期壽命，

亦即達到 x 歲以後平均尚可期待生存之年數，稱為 x 歲之平均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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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x

x
x

Te
l

=

(四) 
x

xl  xd xp
10 (3) 10 998l = 10 40d = (4) 10 0.96p =
11 (1) 11 958l = (2) 11 48d = 11 0.95p =
12 

12 910l =

(4) 10
10

10 10

40 401 1 1 0.96
998

dp
l l

= − = − = − =

   其中(1) 11
11 11 11

11

0.95 1 0.05dp d l
l

= = − ⇒ =

12 11 11 11 11 11910 0.05 958l l d l l l∴ = = − = − ⇒ =
(2) 11 0.05(958) 48d = =

(3) 10 11 10 958 40 998l l d= + = + =
10 11

2 10
10 12

40 48 881 1 1 0.91998 910 954
22

d dp l l
+ +

= − = − = − =
+ +

四、(一)「行業」與「職業」有何不同。除說明兩者差異外，舉一實例說明「行業」與「職業」

的不同之處。（5分） 

(二)我國的「行業」與「職業」是依據什麼標準訂定的？這些分類對統計工作有什麼幫助？

（10分）

(三)自COVID-19疫情爆發後，線上購物興起，改變了部分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一類的電子

商務活動，在行業統計分類上應如何歸類？（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考統計標準分類，(一)行業與職業之差異於 99 年、109 年也曾經入題，(二)講義上都有幫

同學整理出來，(三)也是答客問的問題，104 年地特也有考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十三章，趙治勳編撰， P141,143,150,152。 

答： 
(一)(行政院主計總處-答客問)

「行業」係指場所單位所從事的經濟活動種類，「職業」則指工作者本身所擔任之職務或工作。以受

僱於酒廠擔任貨車司機為例， 其職業為「貨車駕駛人員」，而酒廠係屬「飲料製造業」。

(二)行業之訂定標準與對統計工作次幫助整理如下：

分類功用 

1.作有系統的分類，為統計資料陳示之基準

2.能在一致的比較基礎下相互連結應用

3.國際間之相容比較

分類原則 

行業標準分類架構須具周延與互斥之特性，主要考量： 

1.生產之投入、製程及技術

2.生產商品與提供服務之特性

3.商品與服務之用途

職業之訂定標準與對統計工作次幫助整理如下： 

分類功用 1.作有系統的分類，為統計資料陳示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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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在一致的比較基礎下相互連結應用

3.國際間之相容比較

分類原則 

主要建構在工作內容及所需技術上，相同性質的工作應歸屬同一職業 

技術層次：指工作所涉及之複雜程度及範圍，應用在大類之劃分 

技術領域：指工作所需技術的種類，應用在中、小、細類之劃分 

(三) 

(行政院主計總處-答客問) 

1.聯合國國際標準行業分類第 4 次修訂版（ISIC Rev.4）對電子商務之定義為：生產單位以電話、傳真、電

視或網際網路等媒介，接受客戶下單及進行後續商品或服務之銷售。簡單而言，係指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

電子媒介進行商品或服務之下單、付款或提供服務。

2.對許多場所單位而言，電子商務係眾多交易管道之一，因此場所單位之經營模式不論採用電子商務或傳統

方式進行交易或銷售，仍應依其主要經濟活動歸入適當業別，舉例說明如下：

(1)主要透過網際網路販售旅行產品之旅遊業者，其經濟活動內涵 與傳統業者相同，皆為代客安排旅程、

代購交通票券、代辦出國簽證手續等相關服務，均歸屬 N 大類「支援服務業」之 7900 細類「旅行及

其他相關服務業」。

(2)透過網路平台進行銀行相關業務之網路銀行，其經濟活動之實際內涵與實體銀行相同，均歸屬 K 大類

「金融及保險業」之 6412 細類「銀行業」。

前述原則有一例外，零售業中，若場所單位主要經濟活動係透過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媒介銷售商品，則歸

屬 G 大類「批發及零售 業」項下之 4871 細類「電子購物及郵購業」。 

五、根據統計法施行細則，統計相關文件與資料（如公務統計原始資料、公務統計報表、統計調

查結果及統計書刊等）保存的原則與保存期限為何？銷毀的條件為何？（1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是考統計法施行細則之內容，相關考題也曾經在 103 年普考與 108 年身障考試中出現過。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統計實務講義》第一章，趙治勳編撰， P.25。 

答： 
統計法施行細則第 35 條，統計相關文件與資料以電子儲存媒體保存為原則，保存期限如下： 

一、公務統計報表、統計調查結果及統計書刊應永久保存。 

二、公務統計原始資料自報表編竣日起算，錄入電子儲存媒體者至少保存十年，書面保存者至少保存五 

年。 

三、統計調查原始資料自統計結果編竣日起，錄入電子儲存媒體者，基本國勢調查永久保存，其餘調查至

少保存十年；書面保存者，調查週期五年以上者至少保存五年；半年以上未達五年或不定期者至少保存二

年；未達半年者至少保存一年。屆滿保存期限或已錄入電子儲存媒體之書面資料，經機關長官核准後得予

銷毀。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T0040002&flno=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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